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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辽宁法治报 联办

F 办案一线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近日，沈阳

市人民检察院举办“以案释法守底线，警

钟长鸣拒醉驾”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委政法委、公安

机关、法院、司法局、信访局相关负责同志

走进检察机关，“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

“沉浸式”筑牢自律防线。

“这里就是我们处理案件的‘中枢

大脑’！”在案件管理大厅，工作人员向

参观者们详细了解案件受理、流程监

控、律师接待、信息公开、数字模型等全

过程信息化、规范化操作流程，直观感

受检察机关规范司法、高效履职的工作

常态。在检察文化中心，荣誉墙上一张

张照片传递着司法力量，让嘉宾们深刻

感受到检察机关的发展历程、职能演变

以及文化积淀。

“酒杯虽小，代价极大！”随后，第一检

察部检察官结合近年来办理的典型醉驾

案例，特别是涉及公职人员的案例进行专

题授课，深入剖析醉酒驾驶行为的严重社

会危害性、法律认定标准、量刑情节以及

所带来的沉重法律后果、纪律处分、职业

影响，讲解内容翔实、说理透彻，以案释

法，警示性强，为在场嘉宾上了一堂生动

的法治教育课。

如何管好“八小时外的方向盘”？一

场热烈的“跨界交流”随即展开。在场嘉

宾围绕公职人员醉驾预防及治理，针对加

强公职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监管、深化部

门协作配合、拓展警示教育形式、构建预

防酒驾醉驾长效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并提出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

识在讨论中逐渐清晰：公职人员理应成为

遵纪守法的标杆，公职人员手中握着的不

仅是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更是公众的信任

和期待。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在依法惩治醉驾犯罪的同时，更有责任

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推动源头预

防。沈阳市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发挥职能

作用，持续保持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高压

态势；进一步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持续以

“看得见、听得懂、悟得透”的形式凝聚广

泛共识；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协作联动，持

续与纪检监察、公安、法院、司法行政及

人社等部门形成信息互通、措施配合、力

量叠加的治理合力，共同构建醉驾治理

有效机制。

开展“减假暂”案件
专项检查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近日，沈阳

市沈北新区人民检察院组织检察官开展

为期一周的“减假暂”（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案件专项检查工作，实现对辖区

内所有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全覆盖

排查。

此次专项检查以“入所+入户”结合

的方式深入推进，检察官聚焦多类关键问

题开展谈话核查。同时，进一步覆盖至刑

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假暂”案件的问题线

索，还延伸至罪犯日常奖惩、计分环节，全

面挖掘潜在违规隐患。

工作中，检察官及时梳理谈话情况，将

谈话内容与案件档案、卷宗材料逐一印证，

对符合线索标准的情况第一时间报送汇

总。此次检查全面排查违法情形。

此外，检察机关还重点收集“减假暂”

案件办理中的违规违法问题线索，并进一

步深挖线索背后可能存在的司法工作人

员职务犯罪等深层次问题，以专项检查为

抓手，切实筑牢刑罚执行的公正防线。

检察建议
守护药品疗效

本报讯 北镇市人民检察院在日前开

展的“食药安全益路行”专项行动中发现，

北镇市医疗机构阴凉柜覆盖率偏低，部分

机构存在药品储存不规范问题，给百姓用

药安全埋下隐患。近日，北镇市检察院依

法向北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

议，直指药品储存环节漏洞，建议其履行

监管职责，组织排查整改，强化日常监管

与宣传指导，守护百姓用药安全。

阿莫西林、妥布霉素滴眼液等常用

药品对储存温度有严格“红线”——需置

于不超过 20℃的环境中以保障安全与

疗效。但检察干警实地走访发现，不少

医疗诊所将此类药品直接暴露在常温下

摆放，安全风险突出。为摸清底数，干警

通过数据核查、调取药品流通记录、拍摄

现场照片、制作询问笔录等方式固定核心

证据。

问题明确后，北镇市检察院迅速联系

行政主管部门召开座谈会，围绕监管职

责、法律适用等关键议题深入研讨，凝聚

整改共识。

检察建议并非“一送了之”。检察机

关主动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协作机制，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共同制定整改方案，明

确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联合开展全市医

疗机构负责人培训，通过政策解读、案例

剖析、实操指导，强化其安全意识与规范

操作能力；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人

民监督员组成“第三方监督组”，全程参与

整改情况实地回访，确保整改不走过场。

在多方协同发力下，药品储存安全

监管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北镇市医疗

机构阴凉柜已实现全覆盖，需低温储存

的药品全部规范存放，百姓用药安全得

到坚实保障。

史勇 胡沐岍
本报驻锦州记者 王璐璐

F 检讯

近日，走出建昌县人民检察院的大

门，高某的脚步和心情都轻松了许多：

“儿子的事儿养老院给说法了，司法救

助人家给申请了，社会救助也给办了，

公安不立案的事人家也给说明白了，还

有啥放不下的。”建昌县检察院用司法

实践释放了“正义不仅需要明辨是非，

更需要抚慰人心”的温度。

联合调解：
捋清疑虑背后法律因果
2024年11月初，因儿子患有抑郁症

需专人照料，绥中县居民高某将其送至

张某经营的建昌县某老年公寓。然而

仅20余日后，高某之子在医院抢救无效

死亡。高某认为，儿子的离世与张某曾

为其违规用药有关，于是向建昌县公安

局报案，却收到了不予立案的决定。于

是，高某向建昌县检察院申请立案监

督，希望能为儿子的离世讨一个说法。

受理案件后，建昌县检察院承办检

察官第一时间启动审查程序。检察官

认识到此案的现实难题：司法鉴定周期

长，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若该案推进缓

慢，可能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基

于此，检察官积极引导高某通过民事诉

讼途径维护权益，并主动协调建昌县

人民法院，组建由两院领导、法院合

议庭成员及人民调解员共同参与的

调解专班。最终，在检法协作推动

下，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矛盾得以

实质性化解。

多元救助：：
帮扶++听证解心结

承办检察官在办案中也关注到了

高某的生活困境。高某年事已高且体

弱多病，其妻子患有精神类疾病，家庭

仅靠低保维持生计。儿子离世的精神

打击，加之诉讼成本等额外负担，让这

个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了解情况后，建昌县检察院第一时

间指导高某申请司法救助。同时，主动

对接绥中县民政局等部门，以“司法救

助+社会帮扶”帮高某渡过难关，解决高

某生活的后顾之忧。

尽管调解协议已达成，司法救助已

落实，但高某因丧子之痛产生的心结仍

未解开，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的疑虑

始终存在。建昌县检察院决定召开听

证会，解开高某心中的疑惑。听证会

上，检察官逐一解答高某提出的疑问，

通俗解读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法律依据；

听证员从情理角度为高某疏导情绪。

最终，高某理解了案件处理的合法性与

合理性，心结终于得以解开。

源头治理：：
从个案化解到行业规范升级

“个案化解不是终点，源头治理才

是关键。”建昌县检察院的思考并未止

步于个案的圆满解决。他们将目光投

向了案件背后暴露出的社会治理漏

洞：一家不具备医疗资质的老年公寓，

为何能违规从事医疗活动？这反映

出对辖区内养老机构监管可能存在

盲区。

为此，建昌县检察院迅速启动社会

治理检察建议程序，向建昌县民政局制

发了针对性极强的检察建议，明确指出

养老机构在医疗行为管控、从业人员资

质审核、日常监管机制等方面的突出问

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建议。建昌县

民政局立即部署开展全域养老机构医

疗服务行为排查整治行动，并组织经营

者签署《保证书》，承诺依法规范经营，

从制度层面、从源头上有效防范和杜绝

同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沈阳举办“以案释法守底线，警钟长鸣拒醉驾”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

给管好““八小时外的方向盘”提个醒

矛盾没了 心结解了 隐患消了
——建昌检察院“一案三解”背后的司法温度与治理突围

本报驻葫芦岛记者 郑子超

检察开放日现场


